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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处置规划设想及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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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中国放射性废物的现状, 国家对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环境政策; 分析了建设放射性废物

处置场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 提出了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建设的规划设想并介绍了目前处置场选

址、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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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和大亚湾核电厂良好的安全运行记录使人们对核电的安全性增强了信心。然而, 随着

核电站的继续建成、投运和核设施的退役, 将会有更多的放射性废物产生。为此, 重视核废物治

理已成为核电厂安全、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国放射性废物的现状和预测
中国核工业在过去 30 多年运行中积存了几万立方米的低、中放固体废物。这些废物大致

包括以下 3 类:“软废物”(工作服、手套等) ; 废设备、仪表、过滤器芯子等; 液体固化物。

核电厂投入运行后,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估算方法和参数, 每座 1 GW 标准轻水堆将产生

550 m 3öa 低、中放固体废物。

2　国家十分重视核废物治理
1992 年,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我国低、中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环境政策, 提出了如下要求:

1) 尽快固化暂存的放射性废液, 原则上不批准核设施设置长期储存罐, 所产生的低、中放

废液及时妥善固化;

2) 限制低、中放废物固化体和低、中放固体废物储存年限, 暂定为 5 a, 今后有条件时再缩

短;

3) 建设区域性低、中放废物处置场, 尽可能就近处置, 在国家统一规划下, 全面考虑安全、

经济、技术、社会诸因素和地理、交通等条件, 尽可能靠近现有或计划中的大型核企业, 选择少



数几个有利地点建立起面向核工业、核电厂和核技术应用的低、中放废物处置场, 处置场的管

理和机构应相对独立, 财务上独立核算;

4)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负责低、中放废物处置场的选址、设计、建造和营运, 国务院和各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低、中放废物的处置活动;

5) 新建核设施的废物处置应按环境保护“三同时”的原则, 实施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

建设。

3　抓紧核废物处置场的建设
建设核废物处置场, 不仅可以解决核电发展的后顾之忧, 而且可以促进核电的建设和发

展。目前, 开始建设处置场的有利条件是:

1) 国际、国内社会及公众的关注, 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放射性废物处置工作的开展;

2) 国家已授权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负责废物处置场的选址、建设、营运, 中核总已成立了废

物处置公司, 做了组织准备;

3) 国内已开展的科研及核废物处置的前期工作积累了建设处置场的经验, 培养了技术骨

干;

4) 不少有核国家开展了较多的科研及现场工作, 可借鉴其经验;

5) 近年来, 在低、中放废物处置方面同一些国家和机构开展了合作, 取得的很多成果可以

利用;

6) 放射性废物安全和无害化管理及低、中放废物处置技术示范工程已列入《中国 21 世纪

议程》优先项目, 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和国际组织的支持。

4　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建设规划和设想
鉴于我国能源分布的不均匀性, 东南沿海是核电发展的重点地区, 西北和西南地区也是考

虑的重点。根据在废物相对集中的地区进行区域处置的国家政策, 拟建西北、华南、华东等处置

场。其中华南和华东主要用于核电厂的废物处置。

411　废物来源

1) 西北处置场所处置的废物主要来源于核工业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此外, 还要考虑今后

接收核技术应用和科研等需要最终处置的少量废物。

2) 华南处置场即广东北龙处置场, 所处置的废物主要来源于位于华南的广东大亚湾核电

厂、广东岭澳核电厂和广东阳江核电厂等, 以及该地区核技术应用和科研产生的低、中放废物。

3) 华东处置场暂定名为浙江低、中放废物处置场, 所处置的废物主要来源于位于华东地

区的秦山核电厂 (含秦山一期、二期和三期)和规划中的浙江三门核电厂等。

412　建设规模和处置方式

根据核工业和核电发展规划, 以及处置场拟接收废物的来源、数量, 西北处置场规划容量

为 2×105 m 3, 近期规划为 6×104 m 3; 广东北龙处置场规划容量为 2. 4×105 m 3, 近期规划为

8×104 m 3, 首期为 1. 45×104 m 3; 浙江处置场规划容量为 3×105 m 3, 近期规划为 6×104 m 3, 一

期拟为 (1—2)×104 m 3。

处置方式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处置场址条件而定, 以近地表处置为主要选择, 岩洞处置也

在选择之中。另外, 在适宜的地区也可采用大体积水泥固化和水力压裂直接处置低、中放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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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将放射性废液处理与处置合为一体的处置方法。目前, 部分工程正在组织实施。

413　工作进展情况

西北处置场的选址工作始于 1988 年, 从 6 个候选场址中选出了位于戈壁滩的 1 个场址。

1993 年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审查, 得到国家批准。目前, 各项工程建设已接近尾声, 1997 年内

建成投入使用。

华南的广东北龙处置场选址工作始于 1991 年, 已完成了处置场选址的区域调查、场址初

选和场址确定工作。从 37 个候选场址中预选 20 个, 又从中选出了 3 个进行详勘和现场测试,

1994 年得到国家批准。现正组织开展设计及工程建设前期工作。预计 1998 年建成投入营运。

华东的浙江处置场在 1988 年区域调查的基础上, 重点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进行选址初步

调查。推出了采用近地表处置和废矿井处置的 3 个候选场址拟向国家和地方部门推荐。

根据国家关于放射性废物处置环境政策和秦山地区核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必须实

施统一管理的要求,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正在组织专家, 按照修订后的浙江低、中放废物处置场

前期规划建议, 组织队伍, 做好技术准备, 拟于 1997 年上半年开展选场调查, 希望在国家和地

方政府支持下, 争取 2003 年建成投入运行。

90 年代初,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曾组织在川西北开展西南处置场场址调查和初选, 为今后

深入开展选址工作打下了基础。

414　处置场建设周期

处置场的选址工作从区域调查到场址确定一般需要 3—5 a, 工程设计约需 1 a, 处置场建

设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般可以分期分批建造处置单元。这样可缩短建设周期, 便于管理, 也

有利于经费的合理使用。

5　实施建议
(1) 加速制定我国放射性废物管理的总体规划和实施计划。根据核工业和核电厂的具体

情况, 选择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方案。如在一址多堆的核电厂场址, 可以集中建设废物处置设

施, 也可以集中建造废物暂存库, 不仅能节约经费, 便于管理, 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源。

(2) 尽快制定我国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完善法规、标准, 特别是高层次的

法规、标准, 为建立我国完善的废物管理体系打好基础。

(3) 转变观念, 在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采用高技术, 逐步建成先进的核燃料循环和放射性

废物管理设施 (如核设施去污、退役设施, 废液处理, 废物打包封装设施, 废物管理和控制系统

等) , 形成专用技术和产品, 进入市场, 对外开放, 改变放射性三废管理“费时、费钱、费力”的不

良形象, 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技术环保产业。也只有达到这

个目标, 才能真正消除公众对发展核电的疑虑。

(4) 依靠政策, 多渠道筹措处置场的建设资金。资金保障是建设处置场的关键问题, 根据

放射性废物的不同来源, 可选择以下途径。

1) 核工业的放射性废物治理和处置场的建设, 在国家的关心、支持下, 正在组织实施。

2) 对新建核设施, 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尽早制定放射性废物管理政策及征收处置场建设费

用的规定。明确一些基本原则, 例如, 放射性废物管理的责任在营运者; 执行谁经营谁负责, 谁

受益谁出钱的原则; 明确规定在电费中预留基金用于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处置。

3) 根据废物处置的具体情况, 可采取国家贷款或地方及企业联合投资, 或由核电厂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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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建设, 将来送交废物时给予优惠。目前, 广东北龙处置场采用后一种作法。

由核电厂先投资建设的作法是在国家尚无具体规定、为支持和促进处置场建设的一种适

合国情的应急形式, 应给予肯定和扶植。尤其是在核电刚刚起步、尚缺乏经验、核电厂还很少的

情况下, 对处置场的建设应在政策和管理上给予倾斜, 促使其走向良性循环, 逐步做到自负盈

亏。对此, 主管部门、处置场的营运部门和核电厂的建设者应当认真研究, 从长远和发展角度对

待这一问题。

(5) 开展国际合作, 争取利用外资。放射性废物管理是各国政府和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涉及保密少, 是目前开展国际合作最活跃、成果最显著的领域。另外, 由于废物处置最终是一个

环境安全问题, 中国的环境治理和低、中放废物安全和无害化管理已列入《中国 21 世纪议程》

优先项目引起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兴趣, 有望获得优惠的贷款和技术支持。但需国内、特别

是核工业主管部门的支持及有关部门、企业的积极配合。

(6) 加强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置技术后盾的科研开发

1) 加快放射性废物管理和技术政策的研究。

2) 加强放射性废液固化技术的研究, 尽可能实现处理、处置一体化的方案。

3) 开展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回收和调制技术研究。对目前仍在暂存库中贮存的废物进行监

测、分类、回收、减容及运输、处置技术研究。

4) 开展废辐射源及城市放射性废物处置技术研究。

5) 加强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技术以及环境安全研究。

6) 开展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处置经济分析研究和天然蒸发池退役对策研究。

7) 大力加强核安全文化教育, 提高全民核环境意识, 取得公众对发展核电、建设废物处置

场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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